
新竹市109年度市長盃保齡球錦標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主    旨：為推廣本市保齡球運動風氣，特舉辦此賽會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新竹市體育會保齡球委員會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新竹市體育會、明新保齡球館。 

五、比賽日期：8月15日〈星期六〉13:30報到；14:001比賽〈5局〉 

六、比賽地點： 
七、參賽組別 :甲組、乙組、丙組、女子組、單冠、三冠。 
八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活動當天現場報名（謝總幹事0915-255267）。 

九、參加資格： 

（一）甲組、乙組、丙組、女子組、單冠、三冠，以上組別不分男女。 
十、比賽辦法： 

一. 甲組：8人以上由6局總分最高分排名至第六名。	
二. 乙組：8人以上由甲組1至5名抽取3名之平均乘以(0.78/0.80/0.82/0.84/0.86/0.88)抽籤，計算中小

數均捨去，排名至第六名。	
三. 丙組	:	未滿18歲及年滿50歲加30分，女子加40分；打直球12磅以下加25分、未滿18歲及年滿

50	歲加	40分，女子加50分。	
四. 女子組：8人以上由女子組加48分後最高分者排名至第3名。	
五. 單冠：單局最高分者。	
六. 三冠：前三局或後三局最高分者。	

十一、獎勵辦法： 
（一）各競賽項目註冊在8隊(人)以上時錄取前6名（女子組取3名）、6至7隊取4名、5隊取3名，前3

名頒發獎盃。(未全程出賽者，不予頒發獎盃) 

（二）各組排名獎勵： 
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參加選手請穿著保齡球正式服裝。 

（二）男性球員一律不准穿著短褲、牛仔褲、褲管有鬆緊帶及襪子外穿在褲管上之長褲。 

（三）女性球員可穿著長褲、半長褲及褲裙。 

甲組 乙組 丙組 女子組 三冠 單冠

甲1:12000元禮
卷+獎盃

乙1:8000元禮卷
+獎盃

丙1:6000元+獎
盃

女1:	3000元禮
卷+獎盃

1500元禮卷+獎
盃

1500元禮卷
+獎盃

甲2:	7000元禮
卷+獎盃

乙2:	4000元禮
卷+獎盃

丙2:3000元 女2:	2000元禮
卷+獎盃

甲3:	4000元禮
卷+獎盃

乙3:	3000元禮
卷+獎盃

丙3:2000元 女3:	1000元禮
卷+獎盃

甲4:	3000元禮
卷

乙4:	2000元禮
卷

丙4:1000元

甲5:	2000元禮
卷

乙5:	1000元禮
卷

丙5:1000元

甲6:	1000元禮
卷

乙6:	1000元禮
卷



（四）所有參賽男、女球員穿著之保齡球服裝應為有領T恤，以莊重舒適為原則。 

（五）前列各項係依據世界十瓶保齡球總會(WTBA)之規則執行訂定，不合規定者，不得參賽。 

（六）本委員會在比賽過程中，派有裁判人員為最終裁決單位，選手必須絕對服從不得異議。 

（七）當選本市代表隊之選手，如不遵守集訓規定或無故放棄者，由教練管理報請紀律委員會懲

處，將由候補選手遞補。 

（八）為免耽誤比賽時間，選手比賽用球請自行先行檢驗蓋章，球員並須攜帶檢球卡報到，以便

主辦單位抽驗，抽驗不合格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 

十三、比賽規則：本比賽參照世界十瓶保齡球總會〈W.T.B.A〉所頒佈規則實施之。	

十四、防疫辦法：配合場地實際做測量體溫及噴灑酒精做手部消毒。	

十五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大會得隨時修訂公布之。 


